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雄县）2022评字第2号-古州村-26019

一、估价项目名称： 雄商高铁建设（雄县段）涉及土地、房屋及地上地下附着物等征迁补偿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雄县支援铁路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1、被征收人：雄县鄚州镇兄弟货运部

    2、房屋坐落：鄚州镇古州村

    3、建筑面积： 1012.48 ㎡

六、价值时点： 2022年9月23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1,332,178.00 

    大写金额： 壹佰叁拾叁万贰仟壹佰柒拾捌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注册号 1120100036 签名 2023年8月31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张强 注册号 1120210057 签名 2023年8月31日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2年10月3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2年10月30日 至 2023年8月31日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
面复核评估申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
司将重新出具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
区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调查编号 011315-66-0011 康正（雄县）2022评字第2号-古州村-26019

被征收人   雄县鄚州镇兄弟货运部 房屋坐落 鄚州镇古州村

房屋重置成新价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37.85 780 29523 F2 364.90 994 362711

F3 293.33 889 260770 F4 16.80 741 12449

F5 34.63 811 28085 F6 264.97 982 260201

建筑面积小计（㎡） 1012.48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953739 

附属物补偿价值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
（元）

大门 17.92 ㎡ 1434 砖墙 315.56 ㎡ 44178 

竖砖地面 4462.37 ㎡ 200807 水井 2.00 眼 8000 

空调 5.00 台 2000 宽带 1.00 条 100 

监控摄像头 8.00 个 16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排水管道 94.14 m 4707 地下室 19.72 ㎡ 13114 

电线杆 2.00 根 2000 配电箱 2.00 个 1200 

广告牌 23.68 ㎡ 1894 铝芯电缆 226.32 米 4979 

材树 55.00 棵 31710 P1 47.36 ㎡ 7750 

P2 238.54 ㎡ 28018 P3 120.41 ㎡ 13245 

P4 22.03 ㎡ 9007 门垛 1.00 对 2296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378439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332178 大写金额（元） 壹佰叁拾叁万贰仟壹佰柒拾捌元整


